
 
 
 

動物生命糾察隊就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三日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就 

《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及 

《公眾衞生(動物及禽鳥)(動物售賣商)規例》 

修訂建議回應 

 

本會是集多年來多個在各區的民間自發愛護動物組織的經驗和力量而新成立網絡組

織，網絡以多年來在各社區內曾處理過數以千計的正式與非正式緊急動物營救、追

查及跟進虐畜個案、為被殘虐對待或遺棄動物提供人道支援如：暫時居所、治療、

領養和為被永久遺棄動物提供終老服務的個案經驗來就修訂建議發表回應。 

 

本會對政府終於能正視本港寵物市場及供應商作業進行立法規管表示殷慰、歡迎及

支持。原因是本港寵物市場及供應商作業在過往是一直在無規管狀況下經營，市場

的貪婪、消費群和執法者對尊重動物生命的莫視和責任迴避的心態和行為，正正是

導致我們近年流浪及被遺棄動物數字不斷上升，和虐畜罪案日益嚴重的最主要誘

因。業界和消費群對動物生命權益的無知和不負責任的行徑，亦為寵物業市場經濟

和動物科學專業發展資源上帶來嚴重的雙重損失，故本會在是次政府能主動提出修

訂建議立場上表全力支持，但就從支持修例立場上，本會認為政府在規管建議內容

和態度上仍然是過份寬鬆。本會更希望藉是次修例行動，向眾方發出呼籲和提出修

例的目的必須達至能有效地誘導市場和公眾去認識: 

1. 規管修訂必須能有效地約束和倒塞所有能導致虐畜個案發生、或因莫視動物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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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和經濟犯罪活動的所有誘因。 

2. 規管修訂必須能達至監管和鞭策寵物業市場的營運者和消費群，負起和承擔對被

消費項目的發展所帶來的社會責任，當中應包括如何為動物權益提供保障發展，

和投資對發展所帶來的社會的影響代價和責任分攤等。 

3. 規管修訂必須從立法層面上章顯尊重動物生命也等同尊重人類生命，無論在人道

和司法角度上，香港更是世界知名文明都會，動物法例權益不應遠遠落後世界水

平。 

 

以下是本會就政府是次提出修例建議內容的回應： 

政府建議 

(一) 有關加加強對寵物業界規管的建議 

(i) 提高非法買賣的最高罰則 

公眾衞生(動物及禽鳥)(動物售賣商)規例》第 4 條訂明，現時非法買賣動物的最高罰

款額為 2,000 元，而違反發牌條件的最高罰款額則為 1,000 元。政府建議把兩者

的最高罰款額分別提高至 100,000 元及 50 ,000 元。  

本會認為兩者的最高罰款額可提高至 150,000 元及 100,000 元。 

 

(ii) 撤銷牌照的權力 

現時，即使動物售賣商觸犯各項與動物福利有關的罪行，漁護署署長也沒有權力撤

銷該動物售賣商的牌照。本會在有條件情況下將會全面支持建議所說，賦予漁護署

署長這種權力。條件是政府必須就建議內容確保措施的實施方法全面公開及透明。 

(據搜集資料所得,眾多寵物售賣者經常轉換店名或利用他人登記等方式,逃避刑責，漁謢署長

應有權對如此售賣者可行使撤銷牌照權力)。 



 
 
 

 

(iii) 禁止出售患病動物／禽鳥 

 

現行規例沒有規管寵物售賣商出售的動物或禽鳥的健康狀況。本會支持政府建議加

入規定，禁止向市民出售患有傳染病的動物或禽鳥。經修訂後，動物售賣商如出售

患有傳染病的動物或禽鳥將屬違法行為。 

 

(iv) 修訂發牌條件以規定動物售賣商的動物供應須自合法來源 

雖然本港早有法例要求狗的繁殖場必須領有牌照，但原來一直無人領牌，全港繁殖場均以

「自家配種自家養」作理由走法律罅。根據本會和漁護署的記錄，目前本港共有約 190 間持

牌動物售賣商，但助理漁護署長薛漢宗說，本港所有狗繁殖場均無依法持牌，卻以「自家

養」作藉口；故上述措施是為了打擊寵物店售賣來歷不明的狗，尤其關注狗是否從內地走私

來港。 

 

為了保障在寵物店出售狗隻的健康，本會支持漁護署提出有關修訂寵物店的發牌條

件以規定狗隻必須來自某幾類供應來源，例如依法進口香港的狗隻、由商業經營者

在本地繁育的狗隻，以及來自其他寵物店的狗隻等。 

本會更認為，就現時建議的依法進口香港的狗隻的修訂上，有必要每年進口香港的

狗隻，根據其類別而加上入口數字上限。如不適合本地氣候和高人口密度城市環境

自然生存的狗隻，應盡量禁止入口。 

根據本會自去年錄得記錄以來,已先後有達數個繁殖場大量狗狗被遺棄，原因是品種過時,如金

毛犬雪橇犬,馬士提夫等.最新品種將是有中華神犬之稱(藏獒), 被稱為「最原始的犬種」，世

界各巨大犬種的始祖；專門對付西藏犛牛和野狼群用， 

傳說一隻藏獒可抵四隻野狼，三隻藏獒可敵一隻雄獅；具有野獸一般的獸性，主人要制止攻



 
 
 

擊都困難,當主人離開或單獨時對人都會攻擊,藏獒打架非常兇悍至死方休... 

  

 

 

香港法例下有三種兇悍
鬥犬嚴禁買賣,並不包
含(藏獒),已知有人仕以
合法運入(藏獒)。 
漁護署有資料可查,更
有非法繁殖者由其他渠
道進入香港, 



 
 
 

 

而在由商業經營者在本地繁育的狗隻的修訂建議上，本會建議在每隻用作繁育用途

之狗隻，必須根據其類別而加上每年衹可繁育一次及犬隻一生共可繁育次數上限。

此措施可確保繁育的狗的健康權益受到基本的保障和免其繁殖者為牟暴利而。 

根據本會大量個案資料，過往曾經有數十頭名種犬慘被繁殖者丟棄山頭,這是長期以
來繁殖者祇求利益,在全無監管下大量繁殖,每年以十萬貓狗送致寵物店出售,衹需一張
簡單健康証明,實是(防疫針紙一張)加一句有病包換。但事實每年數以萬計家庭從寵物
店買回病貓病狗。而政府每年也會收到數十宗投訴，指從寵物店買到病狗。試想:一
雙父母帶同小朋友到寵物店選購一小狗,家庭都抱著喜悅心情迎接新的成員,但不到一
星期小狗肚疴了病了,急送診所需花上數千元診費,不到幾天小狗死了,小朋友痛哭，父
母也都流着睙地安慰他。社會受到的心靈傷害不少，就連我們的經濟損失也不計其
數的包含在內。 
 
漁護署的薛漢宗更承認，署方要求寵物店要從持牌繁殖場入口狗，希望間接令無牌

繁殖場「斷生意」，從而促使繁殖場領牌，目前他們已接獲數宗申請，估計有 20 多

繁殖場會取牌，每年牌費 2700 元。新規例亦禁絕市民將狗放在寵物店寄賣，若狗主

自家為寵物狗配種，出售給寵物店前必須先取得漁護署特別批准，狗亦要有獸醫簽

發的「出世紙」，證明小狗是指定母犬所生，小狗亦要植上晶片。 

 

本會認為就以上建議內容必須多加兩項修定來加強保障繁育犬和被繁殖動物的健康

和消費者的消費權益: 

1. 所有繁殖任何寵物作出售者,必需以發牌方式作衛生健康之監管,凡出售寵物者:出

售之寵物必需附帶有合格繁殖文件(出世紙),予及六十天健康保証,或經由漁護署指

定獸醫檢定合格健康証明文件等。 

2. 不准市民在寵物店寄賣動物；若屬自家繁殖者，只能養單一品種，母犬亦必須持

有所屬品種狗會登記的合資格的繁育犬，和每自家繁殖單位不能持超過兩隻合資

格的繁育犬。 

另，本會就政府對寵物零售業，無論在經營上的監管、或從業界就寵物業開發所帶

來的社會代價責任分擔，都應顧及。故本會藉此機向立法會和政府提出進一步建議



 
 
 

修訂： 

1. 漁護署必須加強對寵物零售業的定時查牌工作，確保動物走私活動無法進注本港

零售市場。 

2. 有個案指出，以往曾經有經濟問題的寵物零售商，能在被查牌封鋪後於短時內在

同區，以不同鋪名重新開業。政府可有就此監管漏洞而考慮進一步為提高執法能

力而要求修例？ 

3. 為加強提高寵物零售市場消費群對動物權益的認識和責任能力理解，建議修訂應

包括向市場銷售商作出指引，要求所有寵物零售店鋪履行業界對動物權益的宣傳

義務，並於其店鋪內當眼位置展示有關動物權益的資訊和相關法例。 

4. 本會預見修例落實後，在一段時間內將有一定業界因無法抵受經營成本因修例而

上脹，最終可能選擇把業務轉移到街頭或網上繼續經營。政府可有考慮到應變措

施？  

 

(二 )有關加強推廣動物福利的建議  

政 府 就 《 防 止 殘 酷 對 待動 物 條 例 》 的 部 份 條 文的 改 善 空 間 ， 以 加 強 保

障有關動物的福利提出下列修訂：  

( i )  及早釋放或處置扣押動物  

根據目前法例，與殘酷對待動物個案有關而被扣押的動物，必須由政府扣

留，直至法院審訊完結為止。由於部分動物不宜以關禁方式飼養，為維護

其福利，應及早把牠們釋放。政府建議應賦權高級獸醫官 1讓其釋放那些被

扣押或根據該條例以其他方式處置但不能以關禁方式飼養的任何活生動物

                                                           
1  “ 高 級 獸 醫 官 ” 在 法 例 中 的 定 義 ， 是 任 何 獲 漁 護 署 署 長 授 權 根 據 該 條 例 執 行 高 級 獸

醫 官 職 責 的 獸 醫 官 。 他 們 通 常 是 漁 護 署 的 高 級 獸 醫 師 。  



 
 
 

的修訂。 

( i i )  就暫時由政府照顧的動物提供選擇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 法 院 可命 令把 殘酷 對待 動物 個案 所涉 及的 動物 交由 政

府 暫 時 照 管 。 不 過 ， 法例 亦規 定犯 罪者 有絕 對權 力要 求把 這些 由政 府

暫 時 照 管 的 動 物 毀 滅 如該 人 是 有 關 動 物 的 擁 有人 。 我 們 建 議 給 予 這 些

犯 罪 者 權 力 把 這 些 動 物 移 交 政 府 ， 以 取 代 要 求 把 這 些 動 物 毀 滅 的 權

力。  

本會就以提出 的修訂， 有須要向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提出要

求，事務委員會務必須向漁護署要求提供就以上兩項修訂，在最盡快時間內向法會

提交進一步就建議內容在文字上的明確解釋和例子引用列明。此要求是有鑿於該部

門高級畜醫持合法施行動物生殺權力，而部門高級畜醫在執行處理動物經驗上，

「人道毀滅」已成最日常慣性工作。根據本會在過往從事協助領養動物和跟進由部

門高級畜醫主持大型動物遷行動個案經驗中，多次程序都因被認定領養動物在領養

程序未完成前，或動物在遷移過程中，遭該部門高級畜醫用以不明原因，動物而被

施「人道毀滅」而終止領養或改變遷移行動的目的地（由動物中心改往廢物堆填

區）。故本會有理由顧慮，進一步提高該部門高級畜醫的合法「處理動物」的權力

是須就建議提供明確指引和列例子解釋清楚權力引用範圍，好等公眾能從權力監管

透度開放來跟進高級畜醫在執行職務上是否有偏差和不乎合職權範圍的事。 

 

( i i i )  由高級獸醫官發出指示 

為 免 動 物 遭 受 虐 待 ， 並 確 保 即 時 採 取 行 動 紓 緩 動 物 的 困 境 ， 政 府 正 建 議 修

例 ， 賦 權 於 高 級 獸 醫 官 發 出 指 示 要 求 動 物 擁 有 人 為 其 動 物 提 供 足 夠 的 食 物

和 食 水 ， 以 及 要 求 擁 有 人 在 指 定 時 限 內 為 其 動 物 安 排 接 受 適 當 的 獸 醫 治



 
 
 

療 。  本 會 認 為此 項 建 議修 訂 有 須要 加 上 ， ‘ 要 求 動 物 擁 有 人 亦 須 為 其 動 物

提供合乎人道 準則要求 的適當住 處’一筆。  

 

( i v )  裁判官禁止再飼養動物的權力  

本 會 極 贊 成 政 府 提 出 建 議 賦 權 裁 判 官 ，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 如 法 庭 認 為 觸 犯 虐

待 動 物 罪 行 的 人 士 不 再 適 宜 繼 續 飼 養 動 物 時 ， 為 了 防 止 這 些 人 再 觸 犯 同 類

罪 行 ， 而 沒 收 動 物 及 ／ 或 取 消 被 裁 定 觸 犯 任 何 有 關 虐 待 動 物 罪 行 的 人 士 在

指定時限內飼 養所有或 指定種類 動物的資 格。 

 

其他保障動物福利的工作  

(一 )  邊境管制站的管制措施  

本會強烈支持漁護署修定法例和建議加入檢疫偵緝犬計劃,以杜絕每年從國內/外

走私動物進港,免除香港在眾多動物/或經由動物帶傳的疾病之威脅,好讓公眾可開心安

全地把新寵物迎入家中。 

本會更因此認為有必要要求署方就修例建議內容上，進一步開放在措施執行的問責

和透明度。據本會曾多次收到公眾的投訴，懷疑在海關範圍內，有政府職員因職權

之便，私下將末收了的走私動物，即時傳售到國內肉食敗手中牟利。為免除公眾對

公職人員的不公平指責和疑慮，本會建議署方就修例建議內容上，提交如何進一步

開放在措施執行的問責和透明度的做法。 

就針對降低不斷來自國內外人士在本港進行動物走私犯罪，本會建議政府提高就動

物走私罪犯的刑罰來提高阻嚇犯罪作用。罪犯經法庭定罪後可都應同時受到罰款和

監禁的處分。判罪亦須達章顯委港作為世界級都會，也能與其他世界級文化在尊重



 
 
 

生命的文化內涵演譯等齊。 

Tuesday, May 13, 2008 




















